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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21、900945     证券简称：海航控股、海控 B 股     编号：临 2024-073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省高院”）作出的北京三生

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三生实业”）与公司子公司北京科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科航投资”）物权保护纠纷案二审民事判决书，现将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及二审

判决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北京科航大厦产权为科航投资所有，原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集团”）

及科航投资为项目建设出资方，三生实业为土地及办理相关建设手续方。海航集团多

次与三生实业签署协议约定将北京科航大厦其中两层产权（总建筑面积 2,338平方米）

登记至三生实业名下，但上述产权一直未完成变更。 

科航投资认为，自 2009 年 7 月起，三生实业在未与科航投资签署房屋租赁合同

的情况下，长期占用北京科航大厦办公区域 599.07 平方米至今，但从未向科航投资

支付租金、物业费及能源费，且经科航投资催告后仍拒绝腾退房屋、支付费用。三生

实业的行为导致科航投资无法将占用区域正常对外出租，已经严重侵害了科航投资的

权益。   

科航投资于 2022 年 5 月向海南一中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如下： 

（一）请求法院判决三生实业立即返还科航大厦 599.07 平方米办公区域。 

（二）请求法院判决三生实业向科航投资支付自 2009 年 7 月 24 日起的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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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41,789.87 元。 

（三）请求法院判令三生实业承担本案诉讼费。 

针对科航投资提起的诉讼，三生实业进行反诉： 

三生实业认为，案涉房屋系三生实业和海航集团合作建设，科航投资是依据协议

成立的项目公司，受海航集团实际控制，依据签署的《科航大厦项目合作协议》及补

充协议的约定，三生实业享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科航投资多次确认科航大厦案涉房

屋归三生实业所有，双方就此存在合意；在科航投资破产重整程序中，三生实业申报

了债权，提出要求将案涉房屋的产权过户至三生实业名下，同时要求科航投资支付欠

付的 11,072,010 元房租款，管理人于重整程序中确认了租金债权，关于案涉房屋产权

待重整结束后再处理。三生实业认为管理人确认租金债权已经证明三生实业为案涉房

屋所有权人。 

三生实业提出如下反诉请求： 

（一）请求法院判令确认三生实业享有科航大厦案涉房屋的所有权。 

（二）请求法院判令科航投资配合三生实业将科航大厦案涉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

到三生实业名下。 

（三）请求法院判令科航投资腾退并向三生实业返还案涉房屋非三生实业使用的

区域。 

（四）请求法院判令科航投资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针对三生实业反诉，科航投资认为：我国实行的是不动产登记制度，科航投资拥

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证受国家法律保护，三生实业没有该等产证，其请求显然不成立；

本案本诉系物权纠纷，三生实业以其与第三人海航集团签订的合同关系提起反诉，不

符合法律规定的反诉条件；第三人海航集团与三生实业签署的协议及承诺违背公司法

律原则，从合同相对性来说，对科航投资没有约束力；三生实业在科航投资重整程序

中申报债权时提出的确认案涉房屋产权请求未被法院认可，其目前提出与债权申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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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诉讼标的反诉请求，系重复司法救济，应予驳回；企业破产重整之前的合同、债权

债务文件，只能在破产重整案件中裁决，本案法庭不能再审理破产重整案件之前所涉

及的合同及请求，管理人未通知三生实业继续履行合同，其与海航集团签署的协议已

依法解除；破产重整程序中，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对北京科航大厦涉及的担保全

额留债，案涉房产已经全部抵押，不可能也无法进行物权变更。如三生实业的请求被

支持，有悖于海南省高院关于重整计划及相关偿债安排。 

海南一中院于 2023 年 6 月 27 日作出（2022）琼 96 民初 492 号民事判决（一审

判决），判决内容具体如下： 

（一）判令确认三生实业对北京科航大厦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 

（二）判令科航投资于判决书生效日起 30 日内配合将北京科航大厦案涉房屋的

产权转移登记到三生实业名下。 

（三）判令科航投资腾退并向三生实业返还北京科航大厦案涉房屋非三生实业使

用的部分。 

（四）判令诉讼费用 168,008.95 元及反诉费用 238,355.52 元由科航投资承担。 

（五）驳回科航投资请求。 

一审判决做出后，本公司认为，三生实业及海航集团达成的协议违背法律原则，

严重侵害了上市公司合法权益，同时，在公司破产重整程序中，公司战略投资人已经

对相关资产支付对价，一审判决结果亦严重损害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为维护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0 日向海南省高院提起上诉。请求撤回一审判决，

改判支持科航投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由三生实业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二、诉讼判决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海南省高院做出的（2023）琼民终3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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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案件受理费406,364.47元，由科航投资承担。  

三、本次诉讼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已在 2023 年度根据一审判决确认相应损失，本次二审判决结果不会对公司

本期利润及后期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九日 

 


